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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境内传递公路转场交通保障工作

的紧急通知 

 
(交公路明电（2008）04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厅（局、委），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上海市市政

工程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奥运交通保障及安保工作的通知》（交办发〔2008〕12

号）精神，确保奥运会火炬接力境内传递公路转场工作的顺利进行，营造和谐畅通的奥运交通环境，

现将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 

  一、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建立有效畅通的联系机制。对火炬传递公路交通

保障工作，省级交通主管部门的主管领导要亲自抓，同时要明确一名业务能力强、熟悉情况的同志专

门负责，作为省内总协调人。火炬传递沿线各地市的交通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以及相关城市交通

部门也要指定专人作为联系人，特别是每一条具体路段都要明确一名联络员，切实做到精心准备，专

人负责，保证各省厅与相关路段管理单位的沟通顺畅。同一线路的相邻省份之间要加强横向联系（省

际公路转场交通保障工作联系人名单见附件1），密切协作，确保省际公路线路通畅。火炬传递期间，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并做好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

立即进入应急状态。 

  二、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确保奥运火炬传递车辆快速通行。火炬传递期间，对持有奥运

火炬传递专门通行证（式样见附件2）的转场车辆，各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要报经省级人民政府部门批

准，组织沿线公路收费站点予以免费通行。同时结合现有“绿色通道”等专用收费道口，采取措施确

保车辆快速、优先通行，实现奥运火炬传递车辆通过收费站时无障碍行驶的目标。 

  三、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要切实加大公路巡查力度和频度，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

患。要按照奥运交通安保检查工作要求，对收费站、服务区、检查站等重要交通场所，实行最严格的

安全检查。火炬传递期间，要组织沿线公路养护职工、路政管理人员等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巡查，

对沿线路段特别是大型桥梁、隧道等重要公路设施实施监控。遇有突发事件导致公路交通被迫中断

时，要迅速向地方人民政府和上级交通主管部门报告，动员一切力量组织抢修并及时修复；无法修复

的，即时启用绕行备选线路，确保奥运会火炬传递车辆安全、快速通行。 

  四、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认真做好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在奥运火炬

传递和奥运会举办期间，要紧密围绕“三关一监督”管理职责，深入开展道路运输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确保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要以道路旅客运输和危险货物运输为重点，切

实加大对道路运输企业的安全源头管控力度，强化运输企业对所属车辆和驾驶员的动态监管，进一步

落实《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防止发生各类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 

  附件：1.省际公路转场交通保障工作联系人名单（略） 

     2.通行证式样（正面和背面图） 

二○○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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